
 
 
 
 

电子投保须知 
 

1. 请您认真阅读所投保产品的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在确认已
充分理解该投保产品的保险责任、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保障范围、合同解
除等条款，权衡保险需求和交费能力后，再作出投保决定。若您因选择分期
支付保险费但无法持续付费，会导致合同效力中止或合同解除，您会因此而
蒙受经济上的损失。 

2. 您应真实、完整、准确录入投保单并确认，客户信息栏标注“*”项不能为空，
否则您可能无法享有公司服务或因无法与您取得联系而造成您的损失。如故
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
本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于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
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
影响的，本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付或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3.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
充分的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护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
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本公司承诺：本公司采集的客
户信息特别是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主要用于计算保费、核保、发送电子保
单、客户回访等。未经客户同意，不会将客户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第三
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4. 保险合同自本公司审核投保申请同意承保、收到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后
开始生效。本公司审核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排您体检，或要
求您进一步补充提供其他材料。并根据审核情况，决定是否要求变更承保条
件、修改保险计划或拒绝承保。 

5. 若您购买的是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上的保险产品，您享有犹豫期内申请全额退
保的权利，在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为犹豫期。若您在犹豫期内解
除保险合同，本公司无息退还您已付的全部保险费；若您在犹豫期后解除保
险合同，本公司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但保险条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6. 如为未成年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投保人须为未成年人的
父母，且身故保险金给付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7. 所有告知以页面告知信息录入为准，口头告知无效。一切与本投保单各项内
容及保险条款意思相违背或内容有增减的销售人员说明及解释均属无效。 

8. 根据监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不得销售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的非保险金融产品，且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要求。



如有保险销售人员向您推荐非保险金融产品，请务必提高警惕，认真甄别。 
9. 本公司目前在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设立了分支机构，如果投保人、被保

险人、受益人的住所地不在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则本公司在后续服
务方式和服务时效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请您知晓并确认。 

10. 本销售渠道的产品只接受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仅为中国税收居民”身份的
个人客户提出的投保申请。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非居民或者既是中国税
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的个人客户，请咨询在线客服
或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 4009-800-800 咨询具体投保要求及方式。 

若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及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请
在 30 日内书面通知我公司办理信息变更手续（请咨询在线客服或拨打我们的
客服热线 4009-800-800 咨询具体内容及要求），否则您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不
利后果。 


